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关于领导、教师听课的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端正教风、

学风，使学校各级领导切实了解、掌握教师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和教师育人的情

况，及时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听课制度

（一）校级党政领导、教务科及各系教学管理人员应定期深入课堂听课，全

面了解教学第一线情况。

（二）教务科应根据全校教学实际，每学期安排全校性的教师观摩课不少于

1次。

（三）各系应根据本系教学实际，每学期制定教师听课计划，不定期举行教

学公开课，组织教师互相观摩学习，每学期安排公开课不少于 1次。

（四）各教研室每学期应制定教师听课计划，开展教学观摩及经验交流活动

不少于 1次。

（五）全校专任、兼职教师每学期应制定听课计划，不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

第三条 听课人员范围及安排

（一）校级党政领导根据学校教学工作重点，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每次

至少 1学时，下同），教学主管副校长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3 次。校领导至少听 1

次思政课，由教务科统一安排或自行安排。

（二）教务科正、副科长及教学管理人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自行

安排。

（三）各系正、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及教学干事，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

由各系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四）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3次；兼任管理工作

的专任教师听课每学期不少于 2次；兼职教师听课次数同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专

任教师；任教不满两年的新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次；专兼职教师听课自行安

排。

第四条 听课任务及要求



（一）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要求听课人员听课前有准备，听课时有记录，

听课后有评议。

（二）听课重点是新开课、开新课、学生反响教学效果较好或不好的教师及

外聘教师的授课情况。

（三）了解教师授课情况，包括上下课时间、备课、教案（讲稿）、多媒体

课件、教学实施、教师能力、教学效果等情况。

（四）了解学生听课情况，包括学生到课率、精神面貌、课堂学习气氛等。

（五）了解教师履行教学工作规程和学生对教师教学工作反映等方面的情况。

（六）了解、解决各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课程教学、专业建设、教

学管理、教学设施与条件以及后勤保障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七）了解自己或其他教师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做到互相学习和交流，取

长补短，共同提高。

第五条 听课信息反馈与处理

（一）各级领导、教师在课堂听课时要做记录，填写《听课评价表》，发现

问题可直接与授课教师课下交流，并及时反馈给相关教学单位和教务科。

（二）校级党政领导、教务科相关人员、兼任管理工作的专任教师在听课结

束后 2天内，将填写好的《听课评价表》报送教务科。各系人员《听课评级表》

交各系保存，学期结束将本系听课情况统计汇总后报教务科。

（三）教务科要及时将听课所反映的情况进行整理、归纳和汇总，并在教学

工作会议上向各系通报。

（四）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属听课人员所在单位职责范围内的，由职责部门

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属全校性问题的，报请学校研究解决。

（五）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对优秀课要积极树立，帮助总结经验，在学

校大力宣传推广。

（六）每学期末，教务科将定期检查各系听课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 本规定由教务科负责解释

附件：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听课评价表》


